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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Innovation

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

开创“混合模式”克服生存瓶颈
� � 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下简
称“春风”）成立于 2005 年，是一
家致力于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生
存能力的 NGO。 发起人张治儒
原本只是一名珠三角普通务工
人员，因在工厂受伤，开始艰难
诉讼。 在当时的深圳，持证律师
收费很高，而且劳务纠纷案件很
难在一年内得到解决，漫长的诉
讼历程把一名工伤工人磨炼成
出色的劳工法律专家。 他接触并
认识了大量工友， 他们都不懂
法， 难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而自身案件的胜诉则增长了张
治儒代理劳务诉讼的经验和信
心。 为此，他创办了春风，专门代
理珠三角地区打工工友的劳动
维权案件。

为打工者争取权益

春风成立之初，遵循传统的
NGO 模式， 免费为外来务工人
员提供法律代理服务，但举步维
艰，资金链极为紧张。 最困难的
时候，张治儒不得不从银行贷款
甚至拿出妻子的工资来填补漏
洞。 为改善财务状况，春风改变
了起初单纯的免费服务模式，发
展出免费服务与有偿服务相结
合的业务模式。 直到今天，有偿
代理依然是春风最重要的业务，
占到春风法律服务中的 30%。

后来，春风逐渐获得一些社
会资助，于是从 2006 年开始进入
法律培训领域。 张治儒从自身经
验开始， 通过与工友深入沟通，
编写了一本劳工维权的小册子。
每个工友只要参与四次培训，即
可掌握自我维权的基本能力。 这
一业务发展起来后，春风于 2007
年 10 月拿到了美国基金会的资
助，于是该培训业务成为春风最
稳定的一项业务。

春风将自身业务概括为四

个方向，分别是法律代理、法律
培训、工伤探访和文化活动。 工
伤探访，是前往社保定点工伤医
院探访工伤病人， 宣传法律知
识；文化活动，即针对外来务工
人员组织各种文化娱乐活动，比
如看电影、外出游玩、演讲比赛
等。 这两方面的业务可视为春风
为发展、巩固工友关系而进行的
公关工作。

除此之外，春风还积极参与
立法游说，曾成功组织、倡导废
除劳动仲裁收费，现在正积极倡
导废除劳务派遣。 自成立至今，
春风服务了 1200 多名外来务工
人员， 每年运营成本在 30 万人
民币左右。 业务繁忙的时候，登
记服务的志愿者有 90 多名，但
机构的常务工作人员依然只有 3
名，其中包括发起人兼职财务的
妻子。

春风成长的环境

作为一家维护劳务工权益
的 NGO， 春风必然离不开与政
府的互动、联系乃至博弈。 春风
的前身名为“打工者联合会”，但

被当时的民政部门称之为“第二
工会”， 既包含了对他们工作的
肯定，也暗指他们不正规，有仿
冒之嫌。 为此张治儒曾给时任深
圳市市长写信反映情况，春风最
后还是以工商企业的身份注册，
在社会上开展活动。 但春风和政
府之间的关系， 却一波三折，随
着中国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而
变化。

第一阶段正当珠三角经济
起飞之时。 1996 年周立太在珠三
角地区发起第一例工伤诉讼，标
志着以公民身份为打工者提供
法律代理服务的 NGO 模式的诞
生。 但这种模式一直不为政府部
门接受，周立太也在 2001 年被法
院认定为长期非法执业，责令立
即停止。 春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艰难成立，面临着无法取得民
非资格又在经济上无法维系的
困难处境，艰难地维持着。

第二阶段是随着中国经济
切入全球生产链条中，劳动纠纷
日增，类似春风的劳工机构如雨
后春笋涌现出来。 政府确实感受
到，春风这样的劳工机构实际上
承担了大部分政府和工会应该

承担的角色和工作，在对社会矛
盾的梳理方面做出了它们独特
的贡献。

第三阶段发端于 2008 年开
始的次贷危机，当时中国出口疲
软，直接危及以出口为导向的珠
三角地区。 2009 年春风和税务局
发生税务纠纷，2010 年未获工商
年检通过，春风试图扩张到珠三
角其他地区的尝试屡屡被打断。

春风 2009 年、2010 年、2011
年三次尝试将业务扩展到东莞，
但都在两三个月后铩羽而归，每
次房东都宁愿赔付定金也要收
回办公场地。 因为整个大环境的
恶化，外来务工人员在深圳的生
活状况也出现了恶化的趋势。 张
治儒感到以往在诉讼体系里可
以利用的资源和空间正迅速萎
缩。

在起伏未定的大环境下，筚
路蓝缕的 NGO 更难彼此呼应发
展出紧密的伙伴关系。 直至现
在，春风与其他劳工组织间仍未
发展出密切的合作关系或项目，
彼此仍以原子化的形态在各自
领域内默默耕耘。 春风也只能竭
尽全力发掘自身资源，在夹缝里
求生存。 细究春风在发展中的策
略，有一点最为醒目———它发展
出的混合模式， 也让它在 NGO
业界备受争议。

混合模式

在春风业务模式中，春风将
有代理服务需求的来访者分为
两类。对有严重工伤的、月收入在
最低工资以下的、 未成年的三类
工友， 春风提供免费的法律代理
服务。 对有正常工资收入且有一
定付款能力的工友， 春风则为其
聘请律师， 并从案件代理费用中
抽取一定份额(5%~30%)的提成。

为降低工友的支付压力，春

风限定代理费用不能高于 2 个
月的深圳市最低工资， 也就是
3000 元，远远低于深圳市律师行
业平均收费 5000 元的行价。 作
为对承办律师低收费的补偿，春
风承担了案件的文书写作和大
部分行政事务，律师只需出庭三
次。

然而，即使加上收费代理服
务的营收， 春风仍有资金缺口，
于是春风将办公地辟出一角，为
小区居民提供复印和电话业务。
从这些微薄的收费服务中，可以
看到一草根机构为求生存而做
出的努力。

在西方学界，混合模式是指
将非营利模式和营利模式结合
到一个社会企业或 NGO 里的模
式。 细究起来，混合模式中又可
以划分为几种，有进行商业活动
的 NGO， 还有虽致力社会公益
却依然赢利分红的商业机构，以
及种种处于两者之间的变种等
等。

近年来，混合模式已成为美
国 NGO 发展相当重要的一个方
向。 春风所呈现出来的混合模
式， 主要是在同一个业务平台
上，整合公益业务和收费业务等
不同性质的服务，以源自付费客
户的收入来补贴那些“免费”的
客户。 虽然对不同的客户群提供
不同的服务模式，但整个机构仅
仅从事一项核心的业务，对春风
而言， 其核心服务就是法律咨
询。

国内业界对春风发展出的
模式颇有争议，认为收费服务偏
离了 NGO 服务的初衷， 为弱势
群体提供服务的 NGO 不应该收
费， 起码不应该收取中间提成
费。 春风的收费模式挑战了人们

“公益不应收费，收费即不公益”
的传统思维。

（据社会资源研究所）

春风经常举办各种培训和宣传，培养打工者的维权意识。


